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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出让地块规划技术指标使用管理规定

为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块规划条件管理，明确同

一宗出让地块和不同出让地块规划技术指标使用管理办法，根据

《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》（建规〔2012〕22 号）、《福建省委

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经营性房地产用地出让工

作的若干意见》（闽委办发〔2014〕18 号）、《福建省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出让地块规划条件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14〕15 号）、《福

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、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房地

产开发项目容积率管理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政办发〔2007〕190 号）

等法律、法规和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同一宗出让地块规划技术指标使用管理

（一）同一宗出让地块（含经营性用地和工业、工业仓储用

地）且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区地块，若土地出让合同和规划

条件函未明确各分区地块的具体规划技术指标，在符合规划、不

改变出让合同约定的规划技术指标和土地用途的前提下，其规划

技术指标可以在本宗地范围内统筹使用。

（二）同一宗出让地块（含经营性用地，不含工业、工业仓

储用地）且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区地块，若土地出让合同和

规划条件函已明确各分区地块的具体规划技术指标，其规划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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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不能在本宗地的分区地块间统筹使用。

二、不同出让地块规划技术指标使用管理

（一）同一产权人取得的多宗连片的出让地块（含经营性用

地和工业、工业仓储用地），若各相邻地块的土地用途、建筑形

式相同（如同属集中商业、普通商业、高层住宅、多层住宅等），

在不改变各地块规划指标且满足通行需求及消防要求的情况下，

可以将相邻地块通道、间距、退距统筹使用。

（二）同一产权人取得的多宗连片的工业、仓储用地，若需

将各地块内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和规划技术指标统

筹使用，应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，办理总平面图和不动产权证合

并手续，并承诺合并后的不动产权作为整体产权，今后不得分割

转让、抵押，同时在不动产权证中予以备注。人防设施可在任意

地块内设置，满足项目总体需求。

三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四、本规定由国土、规划部门组织实施。

五、本规定施行前已出让的项目用地可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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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福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2 日印发


